
新北巿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學生請假規定 

113年 8月 29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請假及出缺勤管理規定。 

 

二、學生如確實因病、因事或其他因素不能到校上課者，應依規定辦理請假，否則 

一律以曠課論。導師應填寫缺曠課報備會簽單（附表一），如學生完成補請假 

手續方進行銷假作業。 

 

三、凡連續三天以上或一學期累計七日或累積達 49節以上，未經請假而無故曠課 

者，依規定提報為中途輟學學生，並依新北巿國中小辦理中輟學生追蹤及復學

安置作業流程辧理。 

 

四、學生請假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事假：學生因有個人或家庭事故須親自處理致到校上課困難者，得請事假。 

學校准假與否須視個案情事及影響學生受教權益之程度，並得召開個別會議 

與家長協商。 

（二）病假：學生因病或意外傷害，必須在家休養或住院治療者，得請病假。 

（三）公假：凡經學校核派參加校內外各種勤務、活動、比賽或因公訴訟者，得請 

公假。 

（四）喪假：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繼父母、兄弟姐妹死亡，得請 

喪假。 

（五）其他假別：除上述以外假別，依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請假及出缺勤 

管理規定或政府發布相關規定辦理。 

 

五、學生公假由活動負責處室申請外，其餘假別應由家長或監護人向學校提出申 

請，除病假、喪假或其他因不可抗力因素得事後補假外，應事先辦妥請假手 

續；保護性個案或其他特殊個案，得由主要照顧人代為提出申請。 

 

六、請假程序： 

（一）學生臨時生病或發生事故未能到校，家長應以電話或通訊軟體、線上請假系

統等方式向導師請假，由班級導師核准並紀錄。 

（二）學生需請假達三日以上者，家長需依學生請假家長申請書（附表二）或線上

請假系統辦理請假手續，完成核章後方完成請假手續。 

 

七、班級導師應每日登錄學生出缺勤情形，並適時通知家長，每學期統計出缺勤日

數，併同成績單通知家長。 

 



 

八、學生請假理由及所陳證明文件，如有虛偽隱瞞情事，除自缺席之日起以曠課計 

算外，並依學校相關規定予以輔導或懲處。 

 

九、學生到校後因故需中途離校，應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並請導師將離校申請單

（附表三）交由警衞室以方便人員管制。 

 

十、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不得列入出缺席紀錄。但得視其情節，採 

取正向輔導管教措施。 

 

十一、學生於定期評量日請假，經校方核准後，另由任課老師准予擇日補考缺考科 

目，其成績計算依據新北市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處理。 

 

十二、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學生缺曠課報備會簽單 

 

     年     班 學生           自   年   月   日起缺曠課第    天 

特此報備 

        級任老師：                     （簽名）      時      分 

此致 

註冊組長：       年      月      日      時      分 會簽 

學務主任：       年      月      日      時      分 會簽 

輔導主任：       年      月      日      時      分 會簽 

教務主任：       年      月      日      時      分 會簽 

狀況說明：  

 

 

◎聯絡不到相關聯絡人，會簽單送出後，學生到校時間為     時     分 
（第一聯由學務處存查） 

                                                                                         

 

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學生缺曠課報備會簽單 

 

     年     班 學生           自   年   月   日起缺曠課第    天 

特此報備 

        級任老師：                     （簽名）      時      分 

此致 

註冊組長：       年      月      日      時      分 會簽 

學務主任：       年      月      日      時      分 會簽 

輔導主任：       年      月      日      時      分 會簽 

教務主任：       年      月      日      時      分 會簽 

狀況說明：  

 

 

◎聯絡不到相關聯絡人，會簽單送出後，學生到校時間為     時     分 
（第二聯由導師存查） 



附表二 
※學生請假三日以上填寫                                        

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學生請假家長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請 

假 

人 

班級   年   班 聯 

絡 

人 

姓名  

關係  

姓名  
電話  

手機  

類別 

□ 事假      □ 病假 

□ 喪假      □ 公假 

   □ 其他（         ） 

證 

明 

文 

件 

  □家長證明 

  □醫院證明 

  □其他(                        ) 

請假

事由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 起 

至   年   月   日   時 止 合計________日________時 

請 

假 

須 

知 

1.學生請假均應由家長或監護人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課論，續假亦同。 

2.學生因偶發事故或在家生病不能來校，請家長或監護人應於知悉時立即以口頭（或 

電話）聯繫導師請假；或電話聯繫(02) 8677-3322 轉 201~204代為請假，待返校後再

行辦理 

請假手續（病假三日以上須附就醫証明）。 

3.學生請事假，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應先行報備核准。 

4.定期評量請假，經核准後，另由任課老師准予擇日補考缺考科目，其成績計算依據 

新北市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處理。 

5.學生請假三日以上應由學務主任核准，並會知教務主任，六日以上應經校長核准。 

6.請防疫假的學生，12 歲以下學童須由家長陪同照顧，請家長填寫在家陪同照顧者。 

申請人 導  師 學務主任 校     長 

   

(6 日以上) 

 

體育(生教)組長 教務主任 

  

 

 

 



附表三 

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學

生上課期間離校申請單 
學生

班級 
年        班 

學生

姓名 

 

離校

原因 

 

帶離

人員 

簽名 

 
關

係 

 

離校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導師

簽名 

 

第一聯：請交警衛室 
-------------------------- 

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

學生上課期間離校申請單 
學生

班級 
年        班 

學生

姓名 

 

離校

原因 

 

帶離

人員 

簽名 

 
關

係 

 

離校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導師

簽名 

 

第一聯：請交警衛室          
------------------------- 

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學

生上課期間離校申請單 
學生

班級 
年        班 

學生

姓名 

 

離校

原因 

 

帶離

人員 

簽名 

 
關

係 

 

離校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導師

簽名 

 

第二聯：導師留存 

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

學生上課期間離校申請單 

學生

班級 
年        班 

學生

姓名 

 

離校

原因 

 

帶離

人員 

簽名 

 
關

係 

 

離校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導師

簽名 

 

第二聯：導師留存 

 


